	老人住宅登記證
　　據             申請 老人住宅  登記

　　經本府審查符合規定特發給登記證為憑
　　一、老人住宅名稱：
二、代表人或負責人：

三、營運所在地：

四、事 業 名 稱：

五、容       量：

六、核准登記日期：

七、核 發 機 關：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
（備註：本證明書格線長四十公分，寬二十五公分
容量應註明「房間數或可容納居住人數」）


